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 

「工時政策方向諮詢」意見書 

 

1）  背景 

 

1.1) 繼於 2014年完成「工時議題公眾參與及諮詢」（第一階段諮詢）後，

標準工時委員會（委員會）於 2016年 4月再就工時政策方向開展第二

階段諮詢。過去兩年間，委員會舉行了多次會議，並參考一系列經濟

和社會數據及參考資料，歸納出以下原則和建議： 

 

 以立法方式規管僱員工時的政策 

 工時政策應提供一定彈性，「一刀切」立法方式並不合適 

 原則上同意探討以立法方式規定以書面僱傭合約訂明一般僱員的

工時安排（「大框」） 

 在「大框」的基礎上，探討是否需要其他適當措施，進一步保障

一些工資較低，技術較低及議價能力較低的基層僱員（「小框」） 

 

1.2) 委員會強調，是次諮詢的目標是就委員會初步討論結果及探討中的工

時政策方向收集意見。有關方向包括(i)只實行「大框」；(ii)只實行

「小框」；(iii)在建議推行「大框」的基礎上，同時推行「小框」；及

(iv)不推行「大框」及「小框」，但建議推行其他有關工時的政策／措

施。 

 

1.3）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經民聯）認為，自由市場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

石，把政策法規對企業的營運限制減到最低，是維持蓬勃的商業活動

和經濟可持續發展所不可或缺的條件。為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提供

有利的營商環境，亦是保障基層就業，改善廣大僱員福利的大前提。 

 

1.4） 早於第一階段諮詢，經民聯便已指出：「過度規管市場將對香港的全球

競爭力有所損害，影響營商環境和打擊投資意欲，加上外圍經濟不明

朗，本地工商界和中小企的生存和發展將會更形困難」。然而，去年香

港已推行三天法定男士侍產假，如果進一步調高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以

及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毋疑會增加企業的營運成本，加重財政

負擔。 

 

1.5）  經民聯認為，現行勞工法例已為廣大僱員提供各方面的法律保障，而

立法會近年多次就工時議題進行討論，惟標準工時立法的建議並未得

到廣泛支持，議員曾先後於 2012年 10月及 2015年 6月提出有關議



 

案，但均被否決，可見極具爭議，社會未有共識。事實上，香港社會

近年就政治、勞工等重大議題陷入對立，加上宏觀經濟存在下行風

險，任何勞工法例的修訂均會帶來漣漪效應，損害營商和就業，現在

實非立法的好時機。各界應共同就強化本地經濟、提升香港實力出謀

獻策，才是達致互利共贏的最佳出路。 

 

1.6） 儘管不認同立法規管工時的大方向，經民聯肯定委員會的工作及「以

數據為依歸」的審慎原則，並期望社會早日擱置爭議、減少內耗，盡

快就此問題達致共識。故此，經民聯特就委員會的「大框」和「小

框」建議作出以下回應，以期促進理性討論。 

 

2） 經民聯對委員會建議的回應 

 

2.1） 實行「大框」原則上可行，惟須考慮具體情況 

 

2.1.1） 「大框」是在《僱傭條例》的基礎上，以立法方式規定僱傭雙方透過

書面僱傭合約訂明工作時數、超時工作安排及補償方法等條款，並為

「協議工時」及「超時工作」引入法定定義，讓僱傭雙方釐清工時安

排，保障僱傭雙方的合約權益。 

 

2.1.2） 有關建議與現行規定的主要相異之處，在於僱傭合約必須以書面方式

訂立，並要就超時工作的安排作出明確協議。經民聯認為，有關建議

在尊重市場機制和僱傭雙方意願的基礎上，為僱員的工作安排提供更

清晰的框架，從而有助減少日後的勞資爭拗，方向可取。 

 

2.1.3） 事實上，根據「2014年工時狀況住戶統計調查」，88.6%受訪者的合約

／協議有指明每週工作時數，而 82.7%受訪者已與僱主簽訂書面僱傭

合約，可見目前大部分僱員已在這兩方面獲得充分保障，而「大框」

擬議的法律要求亦符合目前的市場運作實況和需要。 

 

2.1.4） 另一方面，在上述調查當中，分別有 93.7%和 81.9%僱員和僱主贊成

「規定僱傭合約訂明工作時數、超時工作安排及超時工作的補償方

法」的政策方向，可見這是僱傭雙方的共同關注點，而在選定專業／

職業統計調查的結果，商會及工會會員亦表達了同樣的意見。可以預

期，「大框」將有助滿足雙方的期望和訴求，有利於構建和諧的勞資關

係。 

 

2.1.5） 儘管如此，委員會不應忽略個別行業在落實「大框」時遇到的潛在困



 

難。部分行業的工作以項目和季節主導，難以預先清楚界定每日（甚

至每週）的協議工作時數，例如飲食業職工的工時需求會受到顧客多

寡、宴會規模等影響，建造業工人的工時需求則受制於投標和外判情

況、項目進度等，而運輸業工人的工時需求則視乎季節等因素。另

外，部分行業採取授徒形式或對在職培訓的要求較高，需要新入職或

低學歷僱員付出額外而不定期的工作和學習時數，有關情況亦難以一

概在合約中清楚列明。 

 

2.1.6） 經民聯察悉，委員會初步建議七項指定工時條款，而諮詢文件提供的

僱傭合約樣本擬稿，已提供包括「其他」在內的選項，務求增加彈

性，讓僱主因應實際情況調整。雖然如此，經民聯期望委員會進一步

就有關合約內容與不同行業作廣泛溝通，並作出必要的修訂，避免為

個別行業用工帶來困難。 

 

2.1.7） 由於「大框」乃建基於《僱傭條例》，經民聯同意「大框」沿用現行

《僱傭條例》規定，不適用於個別類型的僱員（包括家庭僱員、遠洋

船員、註冊學徒等）。另外，除了《僱傭條例》不適用的僱員，《最低

工資條例》亦不適用於家庭傭工和指定實習學員，擬議的「大框」亦

應跟隨。鑒於落實「大框」涉及一定的行政手續，僱主亦須時適應，

經民聯建議「大框」應只適用於立法後簽訂的僱傭合約，以免因追溯

期衍生不必要的勞資糾紛。 

 

2.2） 明確反對實行「小框」 

 

2.2.1) 在「大框」的基礎上，委員會同時探討是否需要其他適當措施，進一

步保障一些工資較低、技術較低及議價能力較低的基層僱員，亦即

「小框」。根據諮詢文件，「小框」的建議等同制定工時標準及超時工

資率，經民聯認為此舉嚴重違反勞工市場的正常運作，勢必進一步損

害香港多年來辛苦建立的自由市場信譽，亦不能達致措施原意，故此

明確反對。 

 

2.2.2） 根據「2014年工時狀況住戶統計調查」及「2014年工時制度意見調

查」，無論僱傭雙方均同意，工時政策的首兩個目的是「使僱員達致更

佳的工作與生活平衡」及「保障職業安全和健康」。必須指出，「小

框」僅硬性規定超時標準及其工資率，不會對僱員的總工時設定上限

（諮詢文件第 6.4段），故此不能達到以上目的之餘，反而變相鼓勵僱

員超時工作。 

 



 

2.2.3） 經民聯曾多次指出，香港作為服務型和知識型經濟，不同行業和工作

性質均有其獨特性，制定工時標準存在實際困難。除了基層職位，對

於以專業技能或創意設計等謀生的僱員，工作時間較為彈性，以「小

框」規限可謂不設實際。 

 

2.2.4） 更重要的是，隨著互聯網+、物聯網、雲計算、電子商務等的興起，新

的產業和經營模式湧現，企業對於彈性聘用員工的要求不斷提高；在

家工作、彈性上班、隨時隨地的人際互通已日益普及，以「小框」的

形式規管工時，可謂完全漠視時代發展的需要。事實上，「2014年工

時制度意見調查」亦反映，僱傭雙方均認為「不同行業的運作模式」

和「工作安排靈活性與香港競爭力」是設計工時政策須考慮的兩個最

主要因素。 

 

2.2.5） 在影響評估當中，委員會分別就每週工作時數超過 44、48及 52小

時，以及月入不超過 10,000元、12,000元、15,000元或 25,000元，

釐訂共 28個參數組合，分析箇中的涉及僱員數目和薪酬變化，以及對

企業和宏觀經濟的影響。然而，假若立法實行「小框」，無論如何就工

時和月入劃線，法律均難以清晰界定和準確執行，加上工時議題並不

僅存在於基層，只會造成更大的政策不公，引起勞資雙方爭拗，不利

社會和諧。 

 

2.2.6） 另一方面，一旦「小框」覆蓋範圍過大，會對企業負擔和宏觀經濟構

成明顯影響。根據評估，在不同參數組合下，企業每年整體薪酬成本

將上升 0.02-3.84%不等。雖然數字看似輕微，但對於較長工時的勞力

密集行業而言，有關開支增加將達到 0.05-8.23%，而對這些行業而

言，每年整體薪酬成本增加佔盈利的百分比將達到 1.1-14.5%，若單

計中小企更達到 2.8-43.0%，而安老院舍行業的數字更是超過 100%，

有關盈利並未扣除稅項、撇帳和撥備等開支。 

 

2.2.7） 諮詢文件也指出，若企業以盈利抵銷薪金開支增幅，在各個組合下轉

盈為虧的企業數目會有 2,200-10,000間，合共聘用 13,800-271,800

名僱員。由此可見，「小框」將不可避免對勞力密集行業帶來嚴重衝

擊，對於基層就業可謂「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2.2.8） 除了企業成本，擬議的「小框」亦會提供誘因，迫使僱主減少個別僱

員的工作時數，或以零散方式聘用，變相令他們薪酬減少，亦會導致

個別工種的勞工短缺加劇，嚴重扭曲勞工市場，對僱員未必有利之

餘，亦為企業帶來新的行政和財政負擔。正如諮詢文件指出，薪酬成



 

本增加亦會對通脹和整體就業職位造成負面影響。 

 

3） 總結 

 

3.1） 總括而言，委員會的「大框」建議有助僱傭雙方釐清就超時工作安排

的法律和財政責任，在進行立法的前提下，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方

向；相反，「小框」會嚴重扭曲勞工市場的健康運作，為企業帶來龐大

經濟代價之餘，長遠僱員利益亦會受損，殊不可取。經民聯期望各方

以實行「大框」為基礎，務求早日就工時議題達致共識，推動社會向

前發展。 

 

（完） 

2016年 7月 


